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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枣庄日报》8月15日报
道，为进一步规范城乡低保管理，
加大违规低保清理整治力度，从今
年初开始，薛城区对城乡低保对象
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核查，截至8
月初，已累计取消631名不符合低
保条件人员的低保资格。读罢此
文，笔者为薛城区严格执行好党的
惠民政策，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做
法点赞。更为薛城区严纪律、强措
施揪出631名“李鬼”不手软的做
法喝彩！

众所周知，城乡低保专项资金
是国家对家庭生活困难群众实施的

“阳光”福利性政策。最低生活保

障事关困难群众衣食冷暖，事关社
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是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维护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基础性制
度安排。

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城乡
低保制度，发挥“雪中送炭”、

“扶危济困”的重要作用，使7400
多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
保障。我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
惠民生、解民忧、保稳定、促和
谐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让家
庭生活困难的群众享受到了党和
政府的关怀、关爱。但在有的地
方、单位还存在对最低生活保障
工作管理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
问题，让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在
落实中人为的“变了形”、“走了
调”，让普照大地的“阳光”出现
了阴影。造成了部分生活困难的

群众“饥肠沽沽”吃不到低保的
“粥饭”，而不该享受低保的人员
却“肚皮瓜圆”又送上“美味佳
肴”。

如何让党的城乡低保惠民政
策不出现“截流”而变成“直通
车”，薛城区在城乡低保核查中揪
出 631 名“李鬼”就是很好的答
案。为使“混在”城乡低保中的

“李鬼”无处藏身，薛城区对全区
重点、疑点低保对象进行复核，
对新申请低保对象进行严格核
查、核对，做到“家家登门、户
户核实、人人见面”，确保不漏一
户一人，全力做好民主评议、张
榜公示、社会化发放等工作。并
对全区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和村
（居）“两委”班子成员直系亲属
享受低保情况进行自查，真正让
低保工作始终处在“阳光”下运

行。也正是薛城区在城乡低保工
作的“硬手腕”，才让生活贫困的
群众分享到党和政府的惠民“蛋
糕”。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党员干部的要
求。在当前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打没打通，是评判
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打
通“最后一公里”，不仅涉及干部
工作作风的转变，更关系到干群之
间的感情融和。薛城区在城乡低保
工作中，让“李鬼”无处藏身的做
法，就是联系、服务群众“零距
离”的最好体现。

哲人说：“人生需要一把剪
刀，合理正确剪裁方可裁出美丽的
生活。”人如树，欲似杈，需要像

园丁拿树剪一样，裁出横生的枝
杈，去除虫害的枯蔓，修出亮丽的
美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让
人人大公无私、先人后己、求真务
实还有较大距离，这就需要公平、
正义这把剪刀，毫不留情地剪去某
些人的失志之念、失德之欲、失格
之为。惟有如此才能让社会公正、
让生活归真；人人头顶蓝天无“乌
云”，脚踏阳光普照的大地无“阴
影”；让人的生命之树长青，使每
个人的人生绚丽出彩，生活得更有
尊严。

让 “ 阳 光 ” 照 亮 大 地 ！ 让
“李鬼”无处藏身！ 让公平、正
义融入人们的工作、生活中，不
仅是党对各级的要求，是群众的
期盼，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
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
肩负的责任。

规范低保管理，让“李鬼”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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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洪绩

这是一起令人为之心痛和
滴泪的惨剧：三天前从佛山开车
到广州途中“失联”的一个外地
家庭七口人，昨天被证实在一辆
小车内全部死亡，包括5个大人
和2个小孩，地点是广州白云区
棠乐路京广铁路的涵洞。警方
称死者均符合溺水死亡特征，正
对事件作进一步调查。

(8月23日《羊城晚报》)

涵洞夺七命啊！而且，车被
淹竟然是在三天后才被发现，可
见涵洞积水之深。众多网友们
追问：难道涵洞口没有足够的警
示吗？

其实，夺命者早就是一个
“逢雨必浸”的涵洞，还是一个曾
被投诉 3 年的“水浸黑点”。而
且，涵洞并非藏在荒山野岭中，
它位于棠乐路主干道中段拐角
处，一边通向火车站，一边通到
石槎路，是附近居民出行的必经

之道。这个涵洞不仅“逢雨必
浸”，有车被淹死火而时常要拯
救车救急，甚至出现过积水深达
三米，两周时间都没退，需借助
水泵抽水才能解除险情。

据称，为消民怨，白云区水
务部门曾表示，将加快区域的市
政排污排水设施建设和升级改
造，提高排水能力以解决涵洞被
淹老难题。问题是，说得好听，
涵洞水浸现象依旧，今年 6 月底
又大浸一次。要说水浸原因嘛，
有的是，比如暴雨时间过长、雨
量过大、天文大潮、河涌水位升
高、顶托倒灌，等等。当然，决心
与打算也是大大的有，诸如“已
被列入白云区下一期水浸黑点
改造范围”“正在做整改方案”等
等。

政府部门在“做方案”“走流
程”，可怜的是那七条或许都是
第一次路过的生命已经遭殃，再
也睁不开眼看看政府部门描绘
的治理涵洞水浸的“美好蓝图”
变成现实了！

广州发生与水浸、市政设施
管理不善等相关的夺命惨案已

不鲜见了。除了备受关注的女
大学生被冲进暗渠丧命的悲剧，
同样的惨剧去年6月3日就发生
过一起。那天，一名 44 岁的湖
南籍女子经过科韵路西侧北环
高速桥下涵洞时，连人带单车掉
入涵洞内无封闭无护栏的暗渠，
直到多天后才找到尸体。就在
这件事之后，广州市水务局高调
部署对全市包括涵洞在内的设
施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难道棠
乐路涵洞是漏网之鱼？类似的

“漏网”涵洞还有多少？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每

一个可能危及人的性命的市政
设施“陷阱”都应消除，这是城市
治理不可或缺的理念。当悲剧
再次发生，我们再一次竭力呼
吁，请彻查全市每一个角落，看
还有多少随时可能夺人命的陷
阱，并想方设法、不惜代价予以
消除。同时，城市在规划建设道
路、立交、涵洞等设施时，就必须
要考虑能抵御暴雨、洪涝等灾
害。我们如此发达、如此光鲜的
城市，真的不能再发生这种山旮
旯才可能发生的惨剧了！

涵洞夺命：
多少生命代价才能让人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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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强

两个3岁小女孩在玩耍中
起了争执，相互推搡了几下，
竟然引起双方家长大打出手，
结果一方张婆婆的两根肋骨被
打折了；另一方刘爷爷也头破
血流，头上还缝了几针。就在
上周日的下午，这出闹剧在沙
坪坝区联芳街道某小区上演。

（8月23日《重庆晚报》）

两个三岁小孩推搡几下，
双方家长大打出手，打断肋骨头
破血流，大人们还是蛮拼的。其
实，在心里，哪个做家长的不拼
呢？专家说，小孩子之间的打打
闹闹很正常，大人不要去干涉，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一看到自
己的小孩被别的孩子打，就可能
忘记理智。而据威廉·戈尔丁的

《蝇王》，小孩子也不是人们想象
中那么纯真，以大欺小、以强凌
弱经常发生。防止自己小孩被
别的小孩欺负，以及自己的小孩
欺负别的小孩，是育儿的种种烦
恼之一。

遇到这种情况，大人的底
线是不能动手打对方的孩子，
一旦突破这个底线，小孩打闹
就极可能升级成大人间的死
磕。

儿戏升级
春鸣/图

2013年，“大妈”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了牛津词典。在狂扫
黄金、上车要求让座、跳广场舞等消息之后，“中国大妈”俨然
已是个负面词汇，最引起非议的莫过于广场舞和暴走族，而暴走
族成员多是广场舞大妈转型来的。噪音扰民、占用机动车道和车
主发生矛盾、不听劝阻，各地频频曝出因广场舞和暴走引发的社
区冲突。广场舞和暴走族的孰是孰非，引来一场对公共空间和私
人空间领地之争的讨论热潮。

各位读者，“大妈跳广场舞和暴走”你怎么看，请发表你的观
点。投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新闻：中纪委官网昨天发布，
自2013年9月2日中纪委官网开通
至今，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察厅(局)均
陆续开通官方网站，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网站群正式形成。

（京华时报8月22日）
点点评：要有干货。

新闻：家住湖北襄州双沟镇东
王岗村年逾六旬的宋全陆，并不知
道网上名人们的冰水浇头感受，但
他清楚“渐冻人”活着有多难。家
中两个儿子都是“渐冻人”，说起
这 30 多年的日子，老宋“有苦说
不出”。（新华网8月21日）

点点评：名人们心里美着呢。

新闻：加拿大一机器人凭借自
己“三寸不烂之舌”，在路边独自请求
搭车，用3周时间完成了横跨加拿大
的6000公里顺风车路程。它没有遭

到人为破坏，更没被拐卖，成功到达
终点后，它身上还多了些各种奇怪的
首饰和签名。（重庆晚报8月22日）

点点评：比人幸运。

新闻：遇到毒蛇，通常情况
下，大部分人都会谨慎应对，尽量
不与蛇发生接触，设法安全离开。
不过印度一名男子却选择主动出
击，他“先下口为强”，竟将一条
毒蛇咬死。（中新网8月21日）

点点评：咬的哪儿？

新闻点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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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拿公款行贿，未受到刑事
责任追究，还能平级调动，这无疑是
咄咄怪事。在对腐败零容忍的形势
下，犯了罪却全身而退，若前因后果
不查明，只会是引“质疑”上身。

据《潇湘晨报》报道，湖南永州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邓荣卿受贿
一案，近日由湘潭市中院作出一审
判决。而涉事法院审理查明，邓在
2006年至2012年间，累计收受冷水
滩区原交通局局长周某共计 15 万
元。周某在法庭证言中证实，上述这
些钱“都是公家出的”。在拿公款行
贿浮出水面之后，周某调任冷水滩
城管分局政委，其间有网友在论坛
发帖，质疑周某被“火线提拔”，而周
某则公开回复称，“本人担任正科实
职已达15年，调任冷水滩区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政委属平级调动，不
是火线提拔”。

按法定标准，行贿数额在 5 千
元以上的，即达到行贿罪的起刑点。
周某用公款行贿15万，按理说应被
依法追责。可时至今日，易地为官的
周某，除了悉数退还用于行贿的15
万元公款外，并未为涉嫌行贿付出
其他代价。

行贿了未受到刑事责任追究，
还能平级调动，这无疑是咄咄怪事。
当然，未被追究刑责，也并非全无可
能：由于打击受贿犯罪的困难，我国
刑法鼓励行为人在追诉前主动交代
犯罪事实，若存在该情节，法律上可

对其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若周某
在邓荣卿案侦查过程中，对涉嫌行
贿有自首情节，或主动揭发邓荣卿
的某些重大问题，被免于刑责倒也
正常。但前提是，当地相关部门得有
个公开、明确的交代，否则，难免会
被人“说三道四”，产生负面联想。

即便如此，周某的刑责可免，行
政责任也难免。依《公务员处分条
例》的规定，达到犯罪程度的贿赂行
为无疑成立“情节较重”，应给予降
级、撤职或者开除的行政处分。周某
为什么是被平级调动？

周某行贿后还能平级调动，这
让人想到媒体报道的广东茂名腐败
窝案中的“镇长为升官贷款凑钱行
贿”事件：当地一镇长政绩突出，但
多年没有提拔。为升任镇党委书记，
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
贿，不久如愿以偿。但此次，他也受
到严肃处理。同是行贿，境遇迥异，
这也让人生出疑问：“公款行贿”比

“贷款凑钱行贿”难道不是更为恶劣
吗？为何周某就能至今毫发无损？莫
非党纪国法存在选择性执行的空
间？

中国之声前不久曾曝光，河南
周口一检察长，行贿后还能当反腐
官员，煞是讽刺。而该案中周某行贿
后被“平级调动”，同样有很多疑点，
对此当地有关方面也有必要予以回
应。尤其是在对腐败零容忍的形势
下，涉嫌贿赂却全身而退，这实在太
过蹊跷，来龙去脉不查明，只怕无以
服民心。

公款行贿，不算犯罪？

网言个论


